泉人社文〔2022〕314号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福建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

2022年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泉州开发区党群工作部，泉州台商投资区民生保障局，市直有关单位：

现将《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2022年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闽人社文〔2022〕157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文件要求发动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申报，指导填报相关材料，认真审核、严格把关，切实做好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和条件
按省人社厅（闽人社文〔2022〕157号）相关规定执行。

二、申报材料
《申报表》连同相关佐证材料一并A4纸双面装订成册（封面用蓝色），一式两份（佐证材料前面附清单，总页数不超过20页），《申报表》连同相关佐证材料电子版及盖章扫描版打包发送至市人社局专家科邮箱，纸质材料仅限EMS快递邮寄。
三、申报时间
材料申报截止时间为2022年11月18日。
联系人：侯碰旭       联系电话：18859808712

电子邮箱：qzrsj@qzrc.gov.cn

地址：泉州市行政中心（东海）交通科研楼B栋902室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11月14日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

2022年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申报工作的通知

闽人社文〔2022〕157号
各设区市人社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党群工作部，各省直单位、省属企业：

为落实省委《关于实施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的意见》（闽委发〔2022〕4号）精神，进一步做大做强博士后“两站一基地”平台，充分发挥博士后制度在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重要作用，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十四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闽政〔2021〕15号），我厅决定组织开展2022年度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我省各级（不含央属）各类企业、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创新实验室、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留学人员创业园区，以及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事业单位。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设立创新实践基地的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所有基本条件并符合至少一项推荐条件：

    1.基本条件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经营或运行状况良好。

    （2）具有一定规模，并具有专门的研究与开发机构。

    （3）拥有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具有创新理论和创新技术的博士后科研项目。

    （4）能为博士后人员提供较好的科研条件和必要的生活条件。

    2.推荐条件
（1）建有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国家高端智库等国家科研创新平台。

（2）近5年荣获国家级科技奖励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省级及以上创新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瞪羚企业、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新型研发机构。

    （4）近五年荣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或承担省部级以上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研项目。

    （5）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中具有较高成长性的科技型企业以及由科技型企业家或从海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创办，且近三年企业研发投入占年销售收入比例较高的企业。

    （6）获得国家监管机构、行业协会较高评级或企业资质，整体技术水平或重点科研领域在同行业居于领先地位，具有行业示范性和带动性作用。

    （7）能够充分体现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相关技术领域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事业单位。

    （8）承担重要社会服务功能，具有较强科研创新能力的高端新型科研机构或省部级以上直属科研文化单位。

    （9）省级以上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留学人员创业园区等（须有三家以上符合申报条件的园区内单位同时申请设立园区分站）。

    三、申报指标
    设区市按指标控制数（附件1）推荐申报。省直有关厅局和省属企业有符合条件的单位原则上可推荐申报1家。

    四、申报程序
    （一）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新设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申报表》（附件2，以下简称“《申报表》”），报所在设区市人社局或所属省直单位（企业）。

    （二）有关设区市人社局或省直单位（企业）审核申报材料，填写《申报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单位名单》（附件3）并加盖公章，连同申报材料于11月25日前报送至省人社厅专家工作处，申报材料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三）省人社厅将组织专家对各单位申报材料进行评议，择优限额遴选，予以批准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五、申报材料
    （一）申报单位的《申报表》连同相关佐证材料一式两份。 所有申报材料应同时附电子版。

    （二）有关设区市人社局或省直单位（企业）《申报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单位名单》两份。

（三）相关佐证材料包括：申报条件（含基本条件和推荐条件）和《申报表》中涉及到的企业资质、经营业绩、评价评级、承担项目及获奖情况等有关的代表性证明材料。佐证材料与《申报表》一并A4纸双面装订成册。佐证材料不超过20页且需附清单目录，具体见《申报表》中“填表说明”。

    六、有关要求
（一）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工作。围绕服务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从加快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巩固发展博士后制度优势的高度，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认真审核、严格把关，切实做好推荐工作和跟踪服务，推动博士后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各申报单位要按照内容详实、重点突出、数据真实、有据可查的要求，认真如实填写《申报表》。

附件 :略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2年11月9日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11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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